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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一 

）——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民治、党治 

柴宝勇 牛晨曦

    [内容摘要] 本文从同西方法治观比较的视角出发，对于中国传统法治观在概念、源起、内容、基础、
作用方面同其的异同点进行了分析，并梳理了法治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人治、礼治、德
治的关系；对于法治同民主、党的领导的关系，本文试图从整个世界政治文明发展以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
的转型的角度的史学之纬和概念本身联系的逻辑之纬对之加以阐释，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在正确处
理法治同民主、党的领导的关系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关 键 词] 法治 政治文明 人治 礼治 民治 党治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步文明的结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理念已
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对我国传统法治观进行反思和扬弃。而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是党的领导、民主和法治的三位一体，同时我们党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那么如何认识
法治与党的领导、法治与民主、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更是我们迫切需要分析和厘定的问题。本文以中国传
统法治观为基础，在同西方法治观比较的过程中，对法治与人治、德治、礼治的概念和关系进行了梳理。
同时，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及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指出了法治与民主、党的领导的关系以及
中国传统法治观发展的方向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路径选择。  
    一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研究：同西方的比较视角  
    （一）法治的概念：法治与人治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治是个舶来词。遍考我国现代之经、史、子、集，我们都无从找到"法治"这两个
字的组合。1 根据学术界的通常观点，最早使用"法治"一词的是梁启超。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
提出了"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概念，并用之来概括中国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自此，"法治"一词才在
中国传播开来。  
    在一些中国法学家所编写的工具书上，往往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层内容：其一为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
治理国家应该专用法律的主张，这些思想家往往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有明确而稳定的法律制度，一切行动
都依法而行，则国家可治；其二为西方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为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而提出的依据法律
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法治的要素往往包括法律至上、颁布宪法、"三权分立"等，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自
由权利。2 这样，我们所说的法治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组所组成，且这两种法治的内涵、价值等诸
多方面都是有着较大的差异乃至是大异其趣。我们当今所言的"法治"一般是指后一层涵义，因此，在这意
义上而言，"法治"并非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土壤上产生出的概念，而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我国先秦所
谓的法治一般被称为"中国传统法治"。3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出现，是作为儒家的"德治"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的对立物出现的。在当时诸侯
纷争、动荡不安的时代，法家不承认德治、礼治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
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4"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
而不知卑主危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
国安。"5 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传统法治是相对于"礼治"、"德治"而言的，西方法治则是相对
于"人治"而言的结论从这方面看也是不无道理的。6 诚然，"人治"的定义及其与"礼治"、"德治"的关系还是
学术界尚待廓清的问题。7谈到"人治"，大多数人会想起儒家的"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
亡，则其政息。"8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政治制度中，无论是人的因素还是法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法
治中有人的因素，人治中有法的因素，因为"徒法不足以治国、徒善不足以为政"。当然，我们如果把人治
国家当成一种历史上所存在的政体形式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一般地强调人在治理国家的作用，而是表示一
个人或者少数人具有改变或者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利和作用，因此我们也不能够以当今的人的因素在制度中
的重要作用而肯定人治国家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应该是在
法律与个人（或少数执政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
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臣服于个人意志的治
国方式都是人治。" 9 回归到一个常识性的主题上来，就是要回答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确是从实现国富民强，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基础出发，来论证法治的合理性
的。"尚法不尚贤"并不是对"人治"的否定，把中国传统法治思想概括为人治下的法治或者说本质上的人治
主义也是符合事实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法治较多是"刑"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
邪"，"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10更多地带有工具理性的色彩，在排斥"德治"的同时往往采取一种非道德
的政治学说，把法治与价值判断相分离。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过程便是民主与法治两大观念相辅相成不断融合沉淀的过
程。11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
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2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奠定了西方绵延不绝的法治
传统。由此而言，法治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法治的实施要拒绝人治，第二，法治的价值追求至
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人性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
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祉和理智的体现。"13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辞典中，大多数学者对"法治"的解释也大体
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阐发。14 英国著名法治思想家哈灵顿曾经论述到，"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
不是人的王国。"15 就第二层含义而言，法治中所体现的价值追求在经历了历史的积淀之后现在仍然是西
方自然法学派所倡导的一个核心理念。  
    （二）法治的源起；谁制定法律？  
    在中西法治传统中，对于法律的源起即由谁来制定法律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16 在中国传统法治
思想中，思想家们往往把法律的制定者和守法者相分离，法律是少数的制定者用来统治多数的守法者的工
具。管子曾言："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17明确指出法律应该由君臣共同制定。但是，法作为君主实
行统治的手段，君主更应该在法律的制定中起到主导的作用，"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
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法自君出的思想昭然若揭。荀子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
者，法之源也。" 18又言，"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19 虽然君子和圣人不一定是君主，但是绝
不可能是社会上占大多是的人民大众。法家法治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曾言，"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
也"20。又言"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与百姓者也。"21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
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22 很明显，法律是君主主持下由官府制定并体现其意志统治
手段之一。中国传统法治思想不仅存在着"法自君出"这种立法的不平等，而且存在着"民要守法"这种在执
法上的不平等。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曾经出现过君主也要守法的思想，23但是终未形成主流，更
是同西方的法治的基本价值大异其趣。  
    同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在立法和守法上的存在的错位相比，西方的法治传统则体现了法治的民主性特
征。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的制定和法律遵守之间的悖论往往也是民主和法治冲突的表现是形式之一。24 
在西方社会，提倡混合政体论的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对纯粹民主的危害进行过剖析，但是他同时又认为民主
和法治不总是对立的，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混合政体便是法治化的民主政体，其中混合了民主因素和法治
因素。"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煞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25英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的法治思想家哈灵顿则把这一点表述得更为明确："法律是由全体平民制定
的，目的只是在保护没一个平民的自由。不然，他们便咎由自取了。通过这个办法，个人的自由便成了共
和国的自由。"26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民主政治还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
律。"27在西方政治思想家看来，既然法律由全体公民（大多数人）来制定并体现其意志，那么全体公民
的平等守法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从为什么要制定法律的层面论述了制法主体和守
法主体的同一性，"制定宪法与拥立德高望重的者为王的理由是相同的。因为人们始终在求索的就是在法
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因为凡是权利，就应当人人共享，否则就不能算是权利。如果人们能够通过某个
公正善良者之手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但是他们要是没有这样的好运，那就只好制定法
律，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28  
    透过中西方法治源起这一现象的不同可以折射出中西方法治最追求的不同价值。中国传统法治观所浸
淫的价值理念是义务本位，强调法的工具理性；而西方法治观念所体现的价值理念是权力本位，强调法的
自身正义。  
    （三）法治的内容：法治和礼治的关系。  
    在中西法治思想中，由于法治的概念的差异，法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中国传统法治思想中的
法主要是指刑法，在很多时候刑就是法的代名词。"刑，常也，法也。"29中国历代法典，其主要都是刑法
典，"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30 与此不同，西方法治思想
中法的内容有"实在法" 与"自然法"之分，实在法是指世俗社会由国家机关定的法律，它只有合乎自然法所
体现的正义，才称做法，否则就是"恶法"，而恶法非法，自然法才是真正的法、永恒的法，它既是评价实
在法好坏的价值标准，也是刻在人们心坎上的理性光环。在这里，西方"法"的外延无疑大大大于中
国"法"的内容，西方自然法的含义同中国的法的内容无论在价值上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具有可比性。单就
西方"实在法"的范围而言，也比中国传统法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它包括刑法法规、民法规范、司法法规、
行政规范、教育法规、婚姻家庭规范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规范和原则。沈家本告诫世人，西方"法"的内涵
不单单是"刑"，他总结道："说者谓西文'法'字于中文中有'理'、'礼'、'法'、'制'之异译，不专指刑法一端"。
31在西方法的内容中，似乎也包含着中国传统"礼"的内容。同西方绵延不绝的法治传统相比，中国学者认
为中国的统治模式则是"礼法互补"或者"礼主刑辅"，甚至认为中国传统之"礼治"具有普世价值，"未来社会



秩序越来越倚重于'礼'"。32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礼治是人治的基础"，从法治与礼治的基本价值的相异来说
明"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要清除'人治'的影响，必须破除封建'礼治'观念"。33进而，有的学者提出从传
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便是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的转变。34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法治与礼治的关
系，中西方礼治与法治的不同，以及中国现代思想的转型？  
    首先，应该明确何谓"礼"？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对礼的论述最为集中和系统，"礼者，养也"35。
养，也就是供养和给养。具体而言，"礼，就是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也包括音乐文采等精神需要。
礼，就是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和需要而制定的制度和规范。"36  
    而"礼治"便是统治者按照"礼"所规范的社会等级次序和人伦关系来治理国家。礼治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而
言，强调人情是法律的核心，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所以它并非排斥法律的作用，而是认为礼治的作用更为
根本，能够使之对社会成员的控制由肉体转向精神。"礼治"同"德治"一样，在强调君主权威的同时，也强
调君主的自律与自守；在强调治民的同时，也强调重民保民。而且，更重要的是"礼治"的主张使专制主义
披上了温情的外衣，以强大的宗族伦理来缓和中国传统法治所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滥刑滥罚，
使"法"在实施时能得其"中"。进而言之，"人治"与"礼治"有着密切但非普遍性的联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
社会，正是"礼治"秩序的存在为"人治"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刚性支撑；但是，从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来
看，"人治"社会的存在并不是总是由"礼治"秩序来得以保全。中国也并非"从政治学的方面看，是一个'人
治'的社会，从社会学的方面看，是一个'礼治'的社会。"37"人治"、"礼治"之谓皆出自政治学方面的考量，
这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渗透社会的明证。  
    同西方的"法治"相比，中国"礼治"观念在形成发展的脉络、崇尚的基本价值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38 就其形成的基础而言，中国古代的"礼治"是建立在宗族伦理观念之上的等级秩序和权力崇拜，而西
方"法治"是建立在自然权利观念之上的平等秩序和权力制衡。就治国模式而言，中国古代的"礼治"强调以
人情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强调统治者道德表率作用于立法建制。中国古代设法立制的最终目的在于建
立和谐社会， 可以说政、法是治标，德、礼才是治本，对社会的治理是由里而及表。而西方"法治"是以理
性为中心，以制度为基础，社会治理由表及里。在当今社会，"礼治"中所浸淫的"天人合一、礼让和谐"的
道德精神和"治人治其心"的治国理念是推进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法治文明建设的不竭动力，正是从这个
意义上而言，礼治在当代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决不能因此认为"礼治"具有普世之价值。更重
要的是，礼治秩序中对人情的关怀和对等级的维护构成了中国迈向法治的社会的巨大障碍，法治社会所倡
导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往往会因为受传统观念之"讲人情、不讲规则"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
影响而如履薄冰、寸步难行。儒家内核之"礼治"观念同现代政治文明的大体相悖则成为学者在文化层次上
否定"中体西用"论的主要依据。在由中国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礼
治"观念总体上终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其中所浸淫的道德理念将分别渗透于"法治"和"德治"的价
值之中。  
    （四）法治的基础：性恶论还是利益论？  
    现代法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是什么，大多数学者认为法治社会的建立本身就是对人性恶的肯定。中国
古代思想家中，荀子是人性恶论者，但是荀子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不是一个法治思想家。有学者认为先秦法
家的最大代表韩非子是一个性恶论者，"他是把一切人看成坏蛋的。"39 虽然中国法家，坚定的坚持政治
无道德主义立场，但是他们在人性论的问题上确是坚持人性无善恶的观点，或者说他们回避了人性善恶的
讨论，而只是把他们的政治学说的构架建立在"人性好利"的利益论立场上。在先秦法家看来，人性好利本
身无为好坏，问题的关键是君主如何利用"人性好利"这一基本的事实去实现自己的统治。管子说："民利之
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40 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如同水流一样绵绵不绝。商鞅
曰，"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41韩非则从人类生存的角度论述了"逐利"的合理性，因为"人无毛
羽，不衣则犯寒，上部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利欲之心"。42 同
时，韩非把人性好利的描述也更加入木三分。"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
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
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
心于利己死者。"43 在韩非看来，君臣之间乃至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都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
系，剥开了儒家伦理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利益论是法治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政治的一个基点，从最普遍
的意义而言，政治便是用公共权力区调整和分配人们利益关系的活动的总和。44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法家
学说比儒家伦理更具有务实致用的特点。  
    同样，西方的法治理论也是建立在"人性好利"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的，人性的普遍性特征在这里得到
中西政治思想家的印证。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指出，"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
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野蛮的兽类无
异。"45  
    中西方在人性好利的基础上导出的法治结论因为着眼点的不同而使法治的规范对象乃至法治的价值大
相径庭。中国的法治主要的着眼点在于君主如何规范民的利益争夺，由于其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所
以，"当论及法律与民众的关系时，只是把民众作为制裁的对象，从而把两者置于完全对立的位置，以至
于认为两者的关系的实质是谁战胜谁的问题。"46同时，法律只是君主的工具之一，治理官吏主要靠术。
因此，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缺乏了对官吏权力的规范性制约，更加缺乏的是对君主至高无上权力的制约，中
国传统法治思想家们没有考虑到如何对官吏的权力乃至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进行制约，而如果他们（尤



其是君主）利用权力在"人性好利"的驱使下去谋求一己之私利，其危害将远大于"民之逐利"。而在西方法
治思想家看来，既然人的本性是好利的，那么如果这种本性与权力相结合，而又缺乏法律的规制，将祸患
无穷，因为"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47 洛克曾言："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
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
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会与社会
的其余成员有不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48基于此种考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思想
家就注重用法律的形式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进行规范，他把政治权力划分为议事权力、行政权力和审判权
力三部分，并特别强调立法者的权力，同时经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的权力不能够过分集中。哈灵顿曾经提
出，"一个共和国中制定法律的是人。因而主要的问题似乎是：怎样才能使一个共和国成为法的王国，而
不是人的王国？"他提供的答案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权利均衡、权力制约的共和国。  
    （五）法治的作用：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提出依法治国的同时，紧接着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命题。学术界对此纷争不已，有的
学者用传统的德治与法治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角度关系来分析当前的德法并举的必要性，有的学者则
基于此对一些法学家对于法治社会的一相情愿进行批判49，认为"所谓"德治"与"法治"并重，其实就是老掉
牙的"德刑并重" 观，从现在看来，恐怕还有点"德主刑辅"的味道，这在我们的唐朝就已经确立了。"50  
    如何看待德治，从最广涵的意义上而言，德治应该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德治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以德配天"才能够使统治者的统治得到人民的体认。第二，德治强调统治者自身的德行，以德立天下，为
世人之表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51 "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52 第三，德治强调对人民的道德教化，"道之以政，齐之以
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3 当前中国一些法学家强调德治有导致人治的危
险，则主要是基于法治思想对人性的不信任，尤其是对掌权者的不信任，其主要的矛头指向的是德治的第
二层含义；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
明"则主要可以在德治的第三层含义中得到印证。54 因此，"以德治国并不必然与'人治'相联系，同时也并
不必然与'法治'相联系。……'以德治国'也没有姓'人'还是姓'法'的问题。"55  
    无可否认，德治在中国传统政治统治模式中的重要性。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曾有王道与霸道的争论，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56就鲜明的体现了中国德法并重、"德主刑辅"的
思想；清末的修律也曾经引发"礼教派"和"法理派"的论争，其主旨在于辨明法律的制定能否不联系中国的
风俗习惯与礼教伦常，中国的法治建设不能不考虑中国"德主刑辅"之国情。而从中国传统的政治实践来
看，无德唯法或者无法唯德皆不能够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的学者对二者的重要性都有深刻之认识，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是"德主刑辅"还是"外儒内法"。其实，这两者并非矛盾，在某种
意义上，我们无需找出一个非此即或者厚此薄彼的答案。"德主刑辅"是政治思想家的理想追求，是对统治
者统治模式的价值要求，同时也是历朝统治者所在意识形态中所宣传和倡导的，在太平盛世之时尤为得到
统治者的青睐；"外儒内法"则体现了洞悉官场内情、熟谙政治权谋的君主和官僚在政治实践中对政治思想
家"道德至上主义"的摒弃和对"人性好利"的笃信，一旦民众之行为超过了统治者所许可和容忍的限度，严
重损害统治集团的形象与利益，则要绳之以法，施以重刑，乃至灭门九族，这种方法在国家分裂或者统治
秩序急需确立是尤为常见。  
    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使得"以德治国"之"德" 同传统建立在小农经济上"德治"之"德"相比，
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应该看到，"以德治国"的提出，同样反映了"法治"的局限性。沈宗灵曾经指
出，"法治的局限性问题，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1）法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2）"徒善不足
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3）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相矛盾；（4）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
无法确定。"57在当今西方，也有学者对法治主义的僵化、教条、缺乏对人性的关怀而展开批判。就法治
的一般价值和普遍规则而言，法治的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而信仰法律万能的人往往是法律工具主义者。
仅就其发挥作用而言，法治一方面不能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法律的有效执行需要高素
质的人。法治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不利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
不可能完全用法律规定来覆盖；法律与道德的交融极其错综复杂，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把凯撒的东西还给
凯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法治原则上不能干涉和侵蚀道德的调整范围，企图将社会的各个领域甚
至包括私人生活领域统统纳入法律的管辖范围何尝不是法治的悲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治，就如同
断臂的维纳斯，散发着，也只能散发着一种缺陷的美。"58 当法治之光不能折射到的区域德治则能够在其
中大放异彩。西方政治学家在谈到法治的时候，往往也并不否定人的精神信仰和道德自律的重要作用。托
克维尔曾经指出："教条性信仰，因时代不同而有多有少。这种信仰的产生方式不尽相同，而且它们的形
式和对象也可能改变。但是，教条性信仰，即人们不加论证而接受的某种信念，是人们无法使其不存在
的。……如果每个人都力图各自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独自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去寻求真理，则决不会有很
多人肯于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59现代社会是由体现于法律和道德的共同信仰来维系的，虽然法
治自身并非没有道德的因素，但是道德自身的作用往往更具有根本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
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60  
    二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要素：法治、民主与党的领导  
    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显示了民主理念和法治理念经久不衰的魅力，而中国提倡民主和法治则是近代以
降之事。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要素的提出集中的反映了中国在经过近代西方血与火的洗礼



下及当今全球化渗透下中国政治思想主题的深刻转变：民主和法治的提出是对中国近代政治文明和政治结
构转型的深入总结，而党的领导则是民主理念和法治理念的抽象价值具体到中国实际的现实依托。  
    （一）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转型：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  
    关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转型，学者们见仁见智。刘泽华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题是
什么？千头万绪，可归纳为如此下三点：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由古代政治观念向近代政
治观念的转变，主要是对上述三者的超越。即：由君主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
识的转变；由崇圣观念向自由观念的转变。"61有的学者则强调儒学内核的发展及儒学在当今社会的重大
包容意义。62也有的学者则从政治思想发展的某个主题去概括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如任剑涛认为中
国百年政治致思主题的转变便是：从大同到自由。63 诚然，学者们的论述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中国近代
政治思想转型的过程。  
    在刘泽华先生的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体现的是专制观念及其制度结构的转变，而第二、三个转变
则是由第一个转变所派生的在观念上的转变，其核心仍然体现的是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儒学在当今仍然
有其合理的价值，但是其所倡导的礼治秩序和宗族伦理却更多的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消极因素。大
同与自由反映的是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的变化，它离不开更深刻地体现了其理论建基于上的基本价值的变
化：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如果我们按照"古今中外"的原则，从中国政治思想的千年发展和世界
政治文明总体变迁的宏观视角来审视的话，这一点将会更加清晰。  
    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本身而言，在中国近代以前专制、人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而从中国近代鸦
片战争开始则逐渐向民主、法治思想转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近代转型初期一些经世派、改良派等
的思想关于虽然对君主专制的弊端或者其本身进行抨击所体现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虽如此，
但是民主法治思想的发展想在中国当时思想土壤并不肥沃的环境中发芽和成长，需要经历这样一个逐步认
知、提高和体认的过程。如果我们再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现实来回视这一过程，则将更能见其大
端。  
    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天津师范大学 柴宝勇；河北大学 牛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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